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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“十四五’’

期间种子种源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’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财政局’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’国家税务总局各

省｀ 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’财政部各地监管局’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:

为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’支持弓｜进和推广良种’现将

有关进口税收政策通知如下:

一、自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’对符合《进口种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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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源免征增值税商品清单》的进口种子种源免征进口环节增值

税°

二、《进口种子种源免征增值税商品清单》由农业农村部会同

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、林草局另行制定印发’并根据农

林业发展情况动态调整.

三、第一批印发的《进口种子种源免征增值税商品清单》自

2021年1月1日起实施’至该清单印发之日后30日内已征应免税款’

准予退还。申请退税的进口单位’应当事先取得主管税务机关出

具的《“十四五’’期间种子种源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商品已征进

口环节增值税未抵扣情况表》（见附件）’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

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手续。

四、以后批次印发的清单’自印发之日后第20日起实施.

五、对本政策项下进口的种子种源’海关不再按特定减免税

货物进行后续监管·

六、农业农村部、林草局加强政策执行情况评估·

七、财政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’存在

违反执行免税政策规定的行为’以及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拘私

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’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;涉嫌

犯罪的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·

附件:‘‘十四五’’期间种子种源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商品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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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未抵扣情况表

■
Ⅵ
口
≈
●
■
‖
‖
‖
‖
咱
■
■
■

｜
｜
］
｜

｜
」

｜

0

｝
］

‖
■『

｜

3—



附件

“十四五”期间种子种源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商品

已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未抵扣情况表

编号:主管税务机关代码＋四位流水号

纳税人识别号或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
「
｜

企业海关代码

申报进口时间 年 月 日

海关报关单（编号:

证号:

）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（凭

〈节增值税税款金额为（大写）
海关进口增值税

专用缴款书
）’进口环节增值税税款金额为

｀ ￥ 元°

进项税额抵扣情况 经审核’该纳税人上述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税额尚未申报抵扣.

其他需要说

明的事项

审核意见 复核意见: 局长意见

审核人 复核人 局领导: （局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抄送:国务院办公厅、农业农村部、林草局°

财政部办公厅 2021年4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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